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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_E5_A4_96_E5_c80_322073.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

部令（2006年第3号） 《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补充

规定》已于2006年5月17日经商务部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

予以公布，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。部长 薄熙来二00六年五

月二十六日 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补充规定 为进一

步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资，完善投资性公司功能，现就商务

部2004年11月17日发布的《关于举办外商投资性公司的规定

》(商务部令[2004]第22号，以下简称“22号令”)作出如下补

充规定： 一、将22号令第七条修改为；“外国投资者须以可

自由兑换的货币或其在中国境内获得的人民币利润或因转股

、清算等活动获得的人民币合法收益作为其向投资性公司注

册资本的出资。中国投资者可以人民币出资。外国投资者以

其人民币合法收益作为其向投资性公司注册资本出资的，应

当提交外汇管理部门出具的境内人民币利润或其他人民币合

法收益再投资的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等相关证明文件及

税务凭证。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两年内出资应不低于三千

万美元，注册资本中剩余部分出资应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

五年内缴清。” 二、允许投资性公司承接境外公司的服务外

包业务。 三、将22号令第十一条修改为： “投资性公司从事

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，应符合商务部《对外贸易经

营者备案登记办法》的规定；投资性公司出口产品可按有关

规定办理出口退税； 投资性公司可通过佣金代理(拍卖除外)

、批发方式在国内销售其进口及在国内采购的商品；特殊商



品及以零售和特许经营方式销售的，应符合相关规定。” 四

、允许投资性公司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

资，投资性公司应视为股份有限公司境外股东。 五、符合22

号令第十五条有关条件的投资性公司，在其所投资企业投产

前或其所投资企业新产品投产前，为进行产品市场开发，可

进口相关产品在国内试销；并可委托境内其他企业生产/加工

其产品或其母公司产品并在国内外销售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